
– 1 –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綠 色 動 力 環 保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Dyna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0）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13.10B條
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分有關內幕消息的規定作出。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
佈，本公司為客觀反映本公司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按照《企業會計準則》等相
關規定，基於謹慎性原則，於年末對出現減值跡象的相關資產進行了減值測
試。經測試，2025年度本公司需對葫蘆島工業廢物處理處置中心項目（「葫蘆島
危廢項目」）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人民幣19,77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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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具體情況

（一） 計提減值準備的方法、依據和標準

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以及公司執行的會計政策相關
規定：資產存在減值跡象的，應當估計其可收回金額。可收回金額應
當根據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處置費用後的淨額、該資產預計未來現
金流量的現值和零三者之中最高者確定。可收回金額的計量結果表
明，資產的可收回金額低於其賬面價值的，應當將資產的賬面價值減
記至可收回金額，減記的金額確認為資產減值損失，計入當期損益，
同時計提相應的資產減值準備。

（二） 減值跡象與原因

葫蘆島危廢項目於2021年12月投產，處置工藝包括填埋、焚燒、物化，
為公司唯一危廢處理項目。受危廢行業產能過剩以及本項目填埋場
尚未取得經營許可證等因素影響，葫蘆島危廢公司盈利能力較差，尚
未實現盈利，以前年度已累計計提減值19,884萬元。

（三） 資產評估與減值測試情況

2025年底葫蘆島危廢項目整個資產組的賬面價值為25,446萬元，經北
京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評估，未來現金流現值低於賬面價
值19,771萬元。根據減值測試，2025年度葫蘆島危廢項目計提資產減值
準備19,771萬元，減值準備按資產組內各資產的賬面價值佔比進行減
值分攤。

二、 計提減值準備對本公司財務狀況的影響

本年度公司對葫蘆島危廢項目計提減值準備合計19,771萬元，所計提減值
準備全額計入公司2025年度損益。本次計提不會對公司的正常經營及現金
流產生重大影響，不影響公司垃圾焚燒主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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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公司履行的決策程序

（一） 董事會審議情況

2026年3月27日，公司召開第五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審議並通過
了《關於葫蘆島危廢項目計提資產減值的議案》。同意葫蘆島危廢項目
計提減值準備合計19,771萬元，所計提減值準備全額計入公司2025年
度損益。

（二） 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意見

公司審計與風險管理委員會認為：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符合《企業
會計準則》和公司財務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依據
充分，計提資產減值準備後，公司財務報表能夠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使公司會計信息更具合理性，不存在損害公
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況，同意本次計提資產減值準備並將議案提
交公司董事會審議。

承董事會命
綠色動力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成蘇寧

中國，深圳
2026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成蘇寧先生及胡聲泳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趙志雄
先生、胡天河先生、燕春旭先生及胡勇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歐陽戒驕女
士、鄭志明先生及周北海先生。

* 僅供識別


